附件6：
2025年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到户项目 
数据审核及其他注意事项

各乡镇在歙县2025年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到户项目摸底申请汇总表上报前注意数据把关审核，现将数据审核的几个关键点罗列出来，请在上报汇总表前逐个按照规则审核过筛。同时在项目申报中需要注意的点也在一并提供如下。
1.项目名称请务必统一，同个项目避免出现多个名称，否则不利于后续全县数据汇总统计工作，具体请参照括号内容（茶园改造、茶园发展、养肉猪、养能繁母猪、养肉羊、养能繁母羊、养鱼、养牛、养鸡鸭、养兔、养蚕、养蜂、油茶改造、油茶种植、菊花、露地蔬菜、新建大棚蔬菜、大棚蔬菜、山核桃改造、竹园改造、枇杷园改造、枇杷种植、桔园改造、桔树种植、葡萄园改造、葡萄种植、中药材、盆景苗木、农产品加工、土地流转、农业务工等）
2.单个项目奖补资金不低于400元，不高于2000元
3.单户总奖补金额不高于4000元
4.最后的项目资金合计应是前三列奖补资金的总和（s=I+M+R）(特殊情况除外）
5.户属性请备注清楚完整（一般为下列7类）
1）、一般脱贫户
[bookmark: _GoBack]2）、突发严重困难户（消除风险）/突发严重困难户（未消除风险）
    3）、脱贫不稳定户（消除风险）/脱贫不稳定户（未消除风险）
    4）、边缘易致贫户（消除风险）/边缘易致贫户(未消除风险）6.规模达标标准，一般奖补标准严格按照文件全县统一标准（附件1）
    7.最大奖补规模不超过达标最低规模的2倍，例如茶叶不超过人均1.6/亩、肉猪户不超过6头
    8.未消除风险的监测户按照奖补资金的2倍标准进行奖补，其中2倍标准奖补后如达不到400元再提升到400元。
    9.对已消除风险的监测户，原来是脱贫户属性的按照分类帮扶来；原来是一般农户的，已消除风险的认为已和其他一般农户无异，原则上不享受奖补政策。
    10.往年报表上有出现茶叶、山核桃等亩均效益较低的情况，但县级抽验上户询问收入是高于上报数字，所以在效益方面的数字填报充分做好与户上的沟通核实，原则上达到亩均收益1500元。
11.户申请表、验收表对于户签字一栏请注意务必让户上本人签字，务必避免相关工作人员一签了之的情况。极个别需要代签的情况请在括号内备注（代），同时户上按手模。
   
